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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共需支付约

１１．７０

亿元，均来源于恒力集团的自有资金，不涉及本公司代他

人受让大橡塑股份的情况，不涉及通过结构化产品融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大橡塑的情形。

本次股份转让的资金支付安排参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一、股份转让协

议情况”之“（三）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约定”。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

恒力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择机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由于目前恒力

集团的各项业务尚在整合过程中，上市公司主业变更的具体时间暂未确定，恒力集团将在资

产注入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

相应的决策程序，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确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恒力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择机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根据据大连国

投、大橡塑与恒力集团签署并于

８

月

６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框架协议》，此次重组框架

方案包括：（一） 大连国投拟将其持有的大橡塑

２９．９８％

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恒力集

团，恒力集团以现金支付股份转让对价；（二）大橡塑剥离其名下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并由大连国投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承接，后者以现金支付对价；（三）大橡塑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恒力集团等股东持有的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９％

的股份；（四）大

橡塑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五） 本次重组完成

后，恒力化纤成为大橡塑的控股子公司，恒力集团成为大橡塑的控股股东，并将大橡塑更名为

“大连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届时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上述方案第（一）至第（三）项交易

互为前提条件，任何一项未获主管机关核准，则其他各项不再实施。

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重组方案仍在商讨阶段，尚需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且重组事

项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等其他有权部门批准确认，上述重组框架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在

后续的重组计划安排中，恒力集团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

决策程序，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确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安排

恒力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对董事会、监事会及高

级管理人员作出必要安排。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恒力集团尚未确定拟更换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具体人选，且尚未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

者默契。恒力集团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进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确保资产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恒力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进行合理修改，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是否拟对被收购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恒力集团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如

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确实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恒力集团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力集团暂无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如果根据相关

监管机构的要求或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恒力集团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力集团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

整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该承诺以本次权

益变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及其他有权部门批准为生效条件）：

１

、人员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与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

２

）保证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

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

（

３

）保证本公司未来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

序进行，本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２

、资产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

２

）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资金及

其他资源。

３

、财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

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干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使用。

（

３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机构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的机构完全分开；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

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本公司不会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５

、业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

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及已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环节不

依赖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

２

）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３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保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４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

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恒力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与大橡塑不存在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情形，并作出如下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该承诺以本次权益变动获得国务院

国资委批准及其他有权部门批准为生效条件）：

本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大橡塑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大橡塑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二）恒力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大橡塑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为减少和

规范未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如下承诺（该承诺以本次权益变动获得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及其他有权部门批准为生效条件）：

若本公司与大橡塑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明确约定，并按照

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充分披露，其关联交易价格也将严格依照市场经济原则，采取市场定价确

定交易价格，充分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他投资者的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恒力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下列当事人未

发生如下重大交易：

１

、与大橡塑及其子公司发生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大橡塑最近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大橡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存在对拟更换的大橡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

４

、除本报告所述情形外，对大橡塑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

者安排。

第八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恒力集团在上市公司停牌前六个月内未存在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

的情况

经自查，恒力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停牌前六个月内未

存在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２８７

，

４８０．７５ ２２０

，

９０６．５０ ２７８

，

５３１．０３

应收票据

２５

，

２５６．８７ １７６

，

０５６．９５ ７９

，

３２３．８１

应收账款

１６

，

４３３．９７ ３２

，

６５１．９９ ２６

，

７４１．４１

预付款项

３６１

，

７００．００ ４４２

，

９９７．０４ ４４６

，

５９０．２５

应收利息

３５２．０１ ４５２．０４ ４６２．１７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７

，

０２０．５５ ２４３

，

４０８．３６ ４５２

，

８０２．８１

存货

４１１

，

７５１．７４ ２６１

，

７４０．８５ ２７３

，

６７０．９１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６

，

０６２．８６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金融类流动资产

１

，

０００．９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３７７

，

０５９．７５ １

，

４０８

，

２１３．７２ １

，

５５８

，

１２２．３８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４８

，

７１７．４５ ６５

，

２６５．７５ ６４

，

９８３．６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２

，

７００．００ ２２

，

３６０．００ ２０

，

９５６．０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

９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７７４

，

１２０．８７ ７５６

，

８００．９７ ６１６

，

０４３．６３

在建工程

１０７

，

２２９．２０ １５３

，

５９４．８９ １００

，

５１３．６１

工程物资

１９２．７９ ５７５．２８ １５

，

３０２．４５

无形资产

５２

，

７４５．６４ ５２

，

２５６．３８ ５１

，

９０４．８２

商誉

７

，

５３１．２５ ７

，

５３１．２５ ７

，

５３１．２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６２．８１ １９．０９ ５．８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１２３．８８ ２

，

３８０．７１ １

，

０８７．２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７４

，

５１３．３８ ６５９

，

３３７．６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６８９

，

１３７．２６ １

，

７８２

，

６２１．９６ ９４１

，

２２８．３９

资产总计

３

，

０６６

，

１９７．０１ ３

，

１９０

，

８３５．６８ ２

，

４９９

，

３５０．７８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万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短期借款

９４０

，

０００．１４ １

，

０６８

，

７１３．６９ ７０８

，

９３６．７１

应付票据

５７９

，

８０５．８０ ５１３

，

６０５．４３ ４６４

，

７４７．１８

应付账款

２０９

，

５７３．４０ ２４４

，

７６５．２６ １８４

，

７５６．５３

预收款项

３３

，

３６８．１５ ２３

，

７４９．５２ ２５

，

５６１．８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９９７．９５ ５

，

０４８．０２ ７

，

４９８．８９

应交税费

１５

，

５３１．８２ －２２

，

８９８．７０ －１２

，

８３５．９７

应付利息

１１

，

７７９．２８ ８

，

７０４．３０ ４

，

３７８．８６

应付股利

４

，

２００．３０ ７

，

７６４．０６

其他应付款

１４

，

４６６．１３ ２２

，

８１６．９４ ２８

，

７６０．７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８４

，

２１２．１２ １７９

，

６４１．６２ １６１

，

５００．００

特殊报表科目（注）

１

，

３３３．７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８９３

，

７３４．７８ ２

，

０４８

，

３４６．３９ １

，

５８２

，

４０２．６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６０

，

８０８．６０ １４８

，

５０２．１２ ８０

，

２３９．５２

长期应付款

１８

，

００２．２４ ２２

，

５４７．６５ ２６

，

４４４．４１

预计负债

２

，

１３７．９６ １

，

５１６．４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

，

６４０．００ ３

，

２８９．００

递延收益

－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７

，

００４．３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２

，

１１２．６４ １６４．２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１７

，

９５３．１６ ３１８

，

３１８．８８ １１０

，

１３７．１８

负债合计

２

，

２１１

，

６８７．９４ ２

，

３６６

，

６６５．２７ １

，

６９２

，

５３９．８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金

１９８

，

１７０．３７ ２０９

，

０９０．３７ ２０８

，

０３７．３７

盈余公积金

３３

，

３２２．０１ ３０

，

３９２．８４ ３０

，

３９２．８４

一般风险准备

５８０．５８ ５８０．５８ ５１２．７１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０

，

８５９．７８ １９４

，

８０４．７７ １８０

，

０９６．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５３

，

１３２．７４ ６３５

，

０６８．５６ ６１９

，

２３９．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０１

，

３７６．３３ １８９

，

１０１．８５ １８７

，

５７１．１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５４

，

５０９．０８ ８２４

，

１７０．４１ ８０６

，

８１０．９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３

，

０６６

，

１９７．０１ ３

，

１９０

，

８３５．６８ ２

，

４９９

，

３５０．７８

注：根据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通万会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４４

号审计报告，该处

原报表科目为担保赔偿金（

８

，

１１０

，

８５６．４０

元）、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５

，

２２６

，

７１２．５

元）。

（三）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

，

４５０

，

９０９．４４ ２

，

２８４

，

９１７．６６ ２

，

１２８

，

６１６．４０

营业收入

２

，

４３７

，

３６６．９８ ２

，

２６９

，

６０５．５３ ２

，

１１５

，

９２８．４０

其他业务收入（金融类）

１３

，

５４２．４６ １５

，

３１２．１３ １２

，

６８８．００

营业总成本

２

，

４１７

，

９５１．６３ ２

，

２５９

，

１４７．６９ ２

，

１１８

，

０３８．９６

营业成本

２

，

２９５

，

６８２．７２ ２

，

１６３

，

４５１．７１ １

，

９９６

，

８１９．５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

，

３９２．２４ ８

，

０１６．６３ ４

，

６８０．２０

销售费用

１５

，

６３２．６６ １３

，

２１３．９５ １２

，

４６６．４５

管理费用

５８

，

２１６．３７ ４２

，

２０８．０５ ３９

，

６９７．７８

财务费用

４２

，

１５８．９４ ３８

，

６１６．４６ ６５

，

０９６．６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９７２．９１ －７

，

９３０．６４ －１

，

７３８．２２

其他业务成本（金融类）

２

，

８４１．６１ １

，

５７１．５３ １

，

０１６．５６

其他经营收益

１４

，

３６４．３０ ３

，

８１９．９２ １

，

０７０．７９

投资净收益

１４

，

３６４．３０ ３

，

８１９．９２ １

，

０７０．７９

营业利润

４７

，

３２２．１０ ２９

，

５８９．８８ １１

，

６４８．２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９

，

６８６．２３ ６

，

６１３．２５ ２６

，

８２４．７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５４３．７４ １

，

７１８．０２ １

，

３１３．６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７．４９ ５．５３ ８０．３０

利润总额

５６

，

４６４．５９ ３４

，

４８５．１１ ３７

，

１５９．３６

减：所得税

１５

，

０１４．０９ ７

，

０９２．１７ １０

，

４１５．１９

净利润

４１

，

４５０．５１ ２７

，

３９２．９３ ２６

，

７４４．１７

减：少数股东损益

１２

，

３７４．８８ １２

，

６７２．０８ １４

，

７８３．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

，

０７５．６３ １４

，

７２０．８５ １１

，

９６１．１７

加：其他综合收益

－１０

，

９２０．００ １

，

０５３．００ ２

，

９０５．５０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０

，

５３０．５１ ２８

，

４４５．９３ ２９

，

６４９．６７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２

，

３７４．８８ １２

，

６７２．０８ １４

，

７８３．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东综合收益总额

１８

，

１５５．６３ １５

，

７７３．８５ １４

，

８６６．６７

（四）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２７１

，

２１８．５６ １

，

８００

，

７９５．４２ １

，

９１９

，

２１５．２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

，

８３１．３０ １

，

９６５．３６ ２

，

３３８．３３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２１

，

２７４．４１ ３６１

，

６６１．５０ ７１

，

１６４．２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融类）

１３

，

５４４．７７ １５

，

３２２．２６ １２

，

６３６．１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７０７

，

８６９．０４ ２

，

１７９

，

７４４．５４ ２

，

００５

，

３５３．９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８４７

，

８７７．５１ １

，

７９３

，

１７８．５６ １

，

６０８

，

７８９．２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７６

，

１４８．１０ ６８

，

７７１．４４ ５８

，

４７０．４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４

，

２６２．３３ ３７

，

５２６．２１ ８０

，

０４０．３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０

，

７８５．３７ ２５４

，

９７９．７５ １２４

，

６０２．１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金融类）

－１３

，

８７３．８４ １

，

８５６．５３ ６

，

７９３．５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３４５

，

１９９．４６ ２

，

１５６

，

３１２．４９ １

，

８７８

，

６９５．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２

，

６６９．５８ ２３

，

４３２．０５ １２６

，

６５８．１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８

，

８９０．００ ４４７．５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

，

３７２．０２ ３

，

７７２．４２ ９７３．０７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３．８１ ４

，

９７４．７７ １

，

８６４．３８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

，

０１２．５３ ３９

，

４０２．９９ ２１２

，

５４９．５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２

，

２８８．３６ ４８

，

５９７．６８ ２１５

，

３８７．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７３

，

９６５．１１ ２２４

，

７０３．７６ １６４

，

０５４．０５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７

，

１６７．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９０３．３９ ２２１

，

１６３．０５ ３６

，

３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０

，

０６８．５０ ４５７

，

８６６．８０ ５０７

，

５２１．０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２１９．８６ －４０９

，

２６９．１２ －２９２

，

１３４．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８７４

，

７８２．０２ １

，

９７１

，

８９１．５９ １

，

２８６

，

９０７．９９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０

，

７５９．７８ ７７

，

８０２．９２ １３０

，

０１３．５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９３５

，

５４１．８０ ２

，

０４９

，

６９４．５１ １

，

４１６

，

９２１．５６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８６

，

９４７．０９ １

，

５２４

，

１４５．６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９８．６９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１７

，

４０４．１５ ８５

，

４７９．４９ １１２

，

７５０．０５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３２

，

００４．９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２

，

７３７．５１ １２８

，

９０９．８９ ５０

，

３２４．４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２９７

，

０８８．７５ １

，

７３８

，

５３５．０７ １

，

２１７

，

３７３．１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１

，

５４６．９５ ３１１

，

１５９．４４ １９９

，

５４８．４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４

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恒力集团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瑞华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３０３００６２

号审计报告，认为：“恒力集团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恒力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４

年所采用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前两年的一致性

恒力集团

２０１４

年度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所采用的会计

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一致。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

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

陈建华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

陈 晴

财务顾问主办人：

＿＿＿＿＿＿＿＿＿＿＿ ＿＿＿＿＿＿＿＿＿＿＿

易桂涛 刘文选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恒力集团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２

、恒力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恒力集团关于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内部决议

４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５

、恒力集团与大橡塑及关联方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未发生交易的说明；

６

、恒力集团关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７

、恒力集团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８

、恒力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９

、恒力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０

、恒力集团关于所持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１１

、恒力集团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承诺；

１２

、恒力集团关于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说明；

１３

、恒力集团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管理能力的说明；

１４

、恒力集团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关联业务

的说明；

１５

、恒力集团持股

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金融机构的情况说明；

１６

、恒力集团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１７

、财务顾问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的财务核查意见；

１８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前

６

个月内买卖大橡塑股票

的自查结果。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辉路

１８

号

此外，投资者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法定代表人：

＿＿＿＿＿＿＿＿＿＿＿＿＿＿＿

陈建华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辉路

１８

号

股票简称 大橡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南麻经济开

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本次交易中信息披露义务人

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无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增加 变动数量：

２００

，

２０２

，

４９５

股

变动比例：

２９．９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大橡塑股份的

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存在前

６

个月买卖大橡塑股票的情况。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具体参见备

查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陈建华

签署日期:2015�年 月 日

（上接B38版）

4、华泰联合证券股权转让及注册资本变更

（1）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效出资处理事宜

2014年5月30日，因名义股东华诚投资公司无效出资，华泰联合证券召开了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批准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通过减资处理华诚投资无效出资

的议案》。 2014年11月14日，深圳证监局核准华泰联合证券变更注册资本（深证局许可字

【2014】174号），同意华泰联合证券注册资本拟由100,000万元变更为99,748万元。 2015年5

月18日完成工商变更，华泰联合证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00万元变成99,748万元，股东

家数由原来的6家变成5家，各家股权比例相应变化。

（2）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2014年7月14日，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所持的华泰联合证券27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金

总额0.27%）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络拍卖平台被华泰证券竞拍获得。 2015年5月28日，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华泰联合证券股东家数由原来的5家变成4家，华泰证券的出

资额变为98,846万，占比99.10%。

（3）厦门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2014年12月25日，厦门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华泰联合证券发函，拟向华泰证券

转让其所持华泰联合证券的621万元股权（占出资总额0.62%）。 2015年1月19日，华泰联合

证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2015年1月30日，签订完成相关股权

转让协议。2015年7月22日，完成工商变更。至此，华泰联合证券股东变成3家，其中华泰证券

持有99.72%的股权。

5、报告期内，华泰金控（香港）公司注册成立了HTSC� LIMITED、Principle� Solution�

Group� Limited、Lucid� Elegant� Limited、Pioneer� Reward� Limited、Pioneer� Reward�

Investment� Limited、Pioneer� Return� Limited、Pioneer� Return� Holdings� Limited、Pioneer�

Festive� Limited、Huatai� Principal� Investment� I� limited、Lead� Talent� Enterprises� Limited、

Huatai� Princip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等11家子公司。

6、报告期内，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自贸区全资子公司华泰瑞新（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缴纳注册资本7,000万元，并以子公司为主体开展大宗商品相关业务。

7、公司债及次级债相关信息

（1）公司债相关信息

债券简称 本金（单位：元） 票面利率（

%

） 起息日 到期日

13

华泰

01 4,000,000,000.00 4.68 2013

年

6

月

5

日

2018

年

6

月

5

日

13

华泰

02 6,000,000,000.00 5.10 2013

年

6

月

5

日

2023

年

6

月

5

日

15

华泰债

01 6,600,000,000.00 4.20 2015

年

6

月

29

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

合计

10,000,000,000.00

报告期内， 公司对2013年发行的华泰证券2013年公司债券支付了自2014年6月5日至

2015年6月4日期间的利息，债券简称及代码是13华泰01（122261）、13华泰02（122262），本

次付息总金额为49,320万元 (含税)。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

公告》于2015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于2015年4月7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

报告期内， 公司发行了一期期限3年金额66亿元的公司债。 《华泰证券2015年公司债

（第一期）发行结果》已于2015年7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本报告期不存在涉及和可能涉及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事项。

本报告期未发生可能导致债券信用评级发生重大变化， 对债券按期偿付产生任何影

响的事件，也不存在相关的市场传言。

（2）次级债存续情况

债券简称 本金（单位：元） 票面利率（

%

） 起息日 到期日

14

华泰

02 3,000,000,000.00 6.15 2014.4.21 2016.4.21

14

华泰

03 2,000,000,000.00 5.70 2014.9.29 2017.9.29

14

华泰

04 4,000,000,000.00 5.90 2014.9.29 2018.9.29

14

华泰

05 4,000,000,000.00 5.10 2014.11.21 2015.11.21

15

华泰

01 6,000,000,000.00 5.90 2015.1.23 2017.1.23

15

华泰

02 7,000,000,000.00 5.60 2015.4.21 2017.4.21

15

华泰

03 5,000,000,000.00 5.80 2015.4.21 2020.4.21

15

华泰

04 18,000,000,000.00 5.50 2015.6.26 2017.6.26

合计

49,000,000,000.00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发行360亿元次级债，其中期限2年的长期次级债为310亿元，期限5

年的长期次级债为50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主要投向为扩大

融资融券、股票约定购回以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模,上述投向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对2014年4月21日非公开发行的第一期次级债14华泰01（123380）进行

了本息兑付，兑付金额为3,178,500,000.00元（含税）；对非公开发行的第一期次级债14华泰

02（123381）支付了自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4月20日的利息，本期付息金额为184,500,

000.00元 （含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第一期次级债券2015年兑

付、兑息公告》于2015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报告期内， 不存在涉及和可能涉及公司次级债券本息偿付的重大投资和关联交易等

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8、短期融资券相关信息

债券简称 本金（单位：元） 票面利率（

%

） 起息日 到期日

14

华泰证券

CP011 3,000,000,000.00 4.34 2014.10.17 2015.1.14

14

华泰证券

CP012 3,000,000,000.00 4.15 2014.11.18 2015.2.11

14

华泰证券

CP013 2,500,000,000.00 5.20 2014.12.12 2015.3.12

15

华泰证券

CP001 3,000,000,000.00 4.77 2015.1.16 2015.4.16

15

华泰证券

CP002 3,000,000,000.00 4.90 2015.2.10 2015.5.8

15

华泰证券

CP003 2,000,000,000.00 4.99 2015.3.11 2015.6.9

15

华泰证券

CP004 3,000,000,000.00 4.80 2015.4.10 2015.7.9

合计

19,500,000,000.00

报告期内，公司共发行了4期总计1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兑付了6期共计165亿元的短

期融资券。

9、报告期后，在公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下，为了积极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本公

司执行董事、职工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员工自愿筹集资金约2.3亿元人民币，通过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集合理财计划渠道，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购入本公

司的H股股份，共计购入1,625万股公司H股股份，平均成本为每股17.6港元。详见2015年7月

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详见本摘要“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3.3.3其他披露事项” 。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未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情况详见本摘要“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3.1.3� 资产、负

债情况分析” 第4小节“报表合并范围变更的说明” 。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

及事项作出说明。

本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万善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5-06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5年8

月7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

事12人，白维、张捷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未亲自出席会议，其中：白维独立非执行董事书面委托刘红忠

独立非执行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张捷独立非执行董事书面委托沈坤荣独立非执行董事代为行使表决

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万善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

董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各项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1、同意公司根据中国境内相关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A股）；

2、同意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要求编制的

2015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H股）。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中期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关于选举徐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待徐敏女士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并且取得证券监管

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后，徐敏女士将接替应文禄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徐敏女士，197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注册会计师，1992年8月参

加工作。 1992年8月至2000年4月，历任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出纳、总账会计、财务部副经理。

2000年5月至2005年4月，历任江苏省创业投资公司审计风控部副经理、财务部资深经理。 2005年5月至

今历任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徐敏女士在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

四、同意关于选举陈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待陈志斌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并且取得证

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后，陈志斌先生将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陈志斌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会计学博士后，东南大学财务与会计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政府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现担任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旷达，002516）、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

计股份603018）、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金陵饭店601007）独立董事。

陈志斌先生在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从公司领

取薪酬。

五、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同意徐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待徐敏女士作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并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后，徐敏女士将接替应文禄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责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委员职责；

2、同意陈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待陈志斌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并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后，陈志斌先生将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同意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具体内容包括：

（一）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本公司、本公司的分公司或本公司的境内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发行主

体。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按相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一

次或多次或多期的形式在中国境内向社会公开发行或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

本次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亿元（含700亿元，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

算；其中永续债券的发行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含200亿元），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境内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限的相关要求。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授权额度与历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各债务

融资工具授权额度不共用。

具体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时机、分期、币种和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和财务负责人（以下简称“获授权人士” ）共同或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在前述范围内全权确定，并对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偿付情况进行监督。

各次债务融资工具额度的使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根据

各次债务融资工具授权额度的剩余情况、授权有效期，以及每次债务工具的具体发行规模、期限等确

定。

（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本议案所指的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包括：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短期公司债

券、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券）、次级债务、资产证券化、收益凭证，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品种。

本议案所提的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均不含转股条款。

本议案所提的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及具体清偿地位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公

司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三）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均不超过10年（含10年），但发行永续债券的情况除外，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四）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及其计算和支付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

其获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及相关规定确定。

（五）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

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依法确定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六）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扩大业务范围和规模，优化财务结构和

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

共同或分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七）发行价格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依照每次发行时的市场情

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价格。

（八）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条件的境内外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

事宜等依法确定。 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

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

具体事宜等依法确定。

（九）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就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

分别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本息

时，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 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以降低偿付风险；

2、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4、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

情况等确定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申请上市相关事宜。

（十一）决议有效期

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 如果

董事会及/或其获授权人士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

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

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十二）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为有效协调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

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公司

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相关债务市

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合适的发行主

体、发行时机、具体发行数量和方式、发行条款、发行对象、期限、是否一次、多次或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

行、各次、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利率的决定方式、币种（包括离岸人民币）、定价

方式、发行安排、担保函、支持函等信用增级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

条款、具体配售安排、募集资金用途、登记注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上市及上市场所、降低偿付风险

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等（如适用）与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聘请中介机构，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担保协议、支持函等信用增级协议、债券契约、聘用中介机构的协

议、受托管理协议、清算管理协议、登记托管协议、上市协议及其它法律文件等）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交易所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初步及最终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备忘录、与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公告、通函等）；

3、为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选择并聘请受托管理人、清算管理人，签署受托管理协议、清算管

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则（如适用）；

4、办理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一切申报及上市事项（如适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

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市及本公司、发行主体及/或第三方提供

担保、支持函等信用增级协议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它法律文件；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部门意

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6、办理与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其它相关事项；

7、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授权基础上，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财务负责人为公司发行境

内债务融资工具的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公

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或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孰早之日止（视届时是否

已完成全部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而定）。 但若董事会及/或其获授权人士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

定有关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

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公

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就有关发行或部分发行的事项，上述授权有效期延续到

该等发行或部分发行完成之日止。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同意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同意关于修订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同意关于设立公司股票薪酬计划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设立股票薪酬计划及总体框架方案。在本计划下授出奖励所涉及股份之总数，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之10%，奖励股份来源为根据本计划从二级市场购入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

司H股普通股及其它合法来源的公司H股普通股， 或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A股普通股及其它合法来源

的公司A股普通股，所有资金均来自公司应付本计划参与者的薪酬。 公司不会为本计划提供任何资金

或财务支持。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公司设立股票薪酬计划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公司股票薪酬

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授予对象、授予时间、授予条件、授予数量、相关调整等；

2、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协助本公司执行本计划；

3、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与公司股票薪酬计划所有相关审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境内外的核

准、备案、注册登记、申报手续等，以及相关材料的制作、修改、报送、签署等工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交易所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部

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公司股票薪酬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公司股票薪酬计划有关的其它相关事项。

6、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转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授权具

体处理与公司股票薪酬计划有关的一切事务。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股票薪酬计划实施完毕为止。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同意关于调整“华泰证券广场” 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同意将“华泰证券广场” 项目投资额调整为28.26亿元。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同意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定于2015年10月9日召开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还审查了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净资本及风险控制指标执行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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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5

年8月7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9人，实到监事7人，监事杜文毅和毛慧鹏未亲自出席会议，其均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余亦民代

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余亦民主持。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100%，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

通过了各项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1、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境内相关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A

股）；

2、同意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要求

编制的2015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H股）；

3、同意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报告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选举刘志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待刘志红女士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并且取得证券

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后， 刘志红女士将接替毛慧鹏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监事职责，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结束。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刘志红，女，197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1996年参加工作。 1996

年7月至1999年7月在东风汽车南京销售技术服务联合公司财务部工作。 1999年8月至2005年5

月在江苏省信息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5年6月至今在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审计风控部、财务部工作，目前任职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负责

财务部日常管理工作。

截至2015年7月31日，刘志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志红女士的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结束， 其在任公司监事期间， 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

酬。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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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3343� � � �债券简称：14华泰0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行使

“14华泰03” 次级债券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第二期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有关“14华泰03” 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发行人有

权于本期次级债券3年期品种的第1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期次级

债券将被视为第1年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次

级债券。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次级债券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将按照本期次级债券登记机

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利，则本期次级债券将继续在第2年至第3年存续，

且从第2个计息年度开始，后2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年利率在初始发行利率的基础上提高300个基

点。

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发行“14华泰03” 次级债债券，2015年9月29日为本次债券第1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可于本次债券第1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于2015年8月17日做出《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第

二期次级债券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决定》，决定行使“14华泰03” 次级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4华泰03” 次级债券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14华泰03” 次级债券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

付工作。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